
冠亞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 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 113 年 6 月 14 日 上午九時 
地    點：新北市永和區成功路一段 80 號 12 樓會議室 
出席人員：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人之股數共計 11,099,404 股 ，佔本公司已發行普通

股股份 13,471,040 股之 82.39% 

主    席：林延生                                       記錄：黃裕淵 
列席人員：薛好娟總經理、廖偉展財務長、林雨薇董事、黃仕翰獨立董事、蔡勝文獨立董

事、李明萱獨立董事 

壹、宣佈開會（先報告出席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參、報告事項： 

案由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案由二：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二年度財務報表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一一二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案由三：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19 條規定，由薪資報酬委員會提交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

酬勞分配建議，經董事會通過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金額分別為新台幣 1,200,000

元及 330,000 元，全數以現金方式發放。 

案由四：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報請 公鑒。 

說  明： 

(一) 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全部或一部如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

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報告

股東會。

(二) 本公司於 113 年 3 月 12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新台幣 13,471,040
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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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案業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及辦理現金股利分派之相關事

宜，如於除息基準日之流通在外股數有所變動時，將按除息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總

股數，調整每股配發金額。

(四) 現金股利發放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肆、承認事項：

案由一：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議通過，並送請審計

委員會審查完畢，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個別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林世寰會計師與徐榮

煌會計師查核簽證完竣，出具無保留意見查核報告書。

(三) 前項營業報告書、個別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三，謹提請承認。

票決結果： 

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共計 11,099,404 權(含電子投票 10,274,258 權) 

贊成權數 10,769,360 權(含電子投票 10,274,214 權) 

反對權數 10 權(含電子投票 10 權) 

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330,034 權(含電子投票 34 權) 

贊成權數佔總出席表決權數 97.02% 

決  議：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案由二：一一二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9,209,364 元，可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44,392,542

元。擬配發股東現金股利新台幣 13,471,040 元，每股配發新台幣 1 元。

(二) 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四。

票決結果： 

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共計 11,099,404 權(含電子投票 10,274,258 權) 

贊成權數 10,769,360 權(含電子投票 10,274,214 權) 

反對權數 10 權(含電子投票 10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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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330,034 權(含電子投票 34 權) 

贊成權數佔總出席表決權數 97.02% 

決  議：本案照原議案表決通過。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案，提請 核議。(董事會提) 

說  明：  

因應新修正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請參閱本手冊附

件五。 

票決結果： 

本議案表決時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共計 11,099,404 權(含電子投票 10,274,258 權) 

贊成權數 10,769,358 權(含電子投票 10,274,212 權) 

反對權數 12 權(含電子投票 12 權) 

無效權數 0 權 

棄權/未投票權數 330,034 權(含電子投票 34 權) 

贊成權數佔總出席表決權數 97.02% 

決  議：照案通過。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  會：同日上午 9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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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

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另有規定

外，應以章程載明，並經

董事會決議，且視訊股東

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

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

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

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

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

寄發前為之。

第四至十二項略。

第三條（股東會召集及開

會通知）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

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之。  

第二至十項略。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第四條（委託出席股東會

及授權）  

第一至三項略。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

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

會，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

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

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

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四條（委託出席股東會

及授權）

第一至三項略。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

備置）

第一項略。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

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

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

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

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

會。

第六條（簽名簿等文件之

備置）  

第一項略。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

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

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

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

員辦理之。  

第三至五項略。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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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至五項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

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

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

開始前三十分鐘，將議事

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

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

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

結束。

第六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

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

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列事

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

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

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

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

包括下列事項：

（一）發生前開障礙持續

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

會議之時間，及如須延期

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未登記以視訊參與

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

延期或續行會議。

（三）召開視訊輔助股東

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

議，經扣除以視訊方式參

與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出

席股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

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

續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

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視

為棄權。

（四）遇有全部議案已宣

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

議之情形，其處理方式。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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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

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所提

供之適當替代措施。除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

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

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

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

應注意事項。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

錄音或錄影之存

證）  

第一至二項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

冊、登記、報到、提問、

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

料進行記錄保存，並對視

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

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

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

存，並將錄音錄影提供受

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

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

平台後台操作介面進行錄

音錄影。

第八條（股東會開會過程

錄音或錄影之存

證）  

第一至二項略。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第九條（股東會出席股數

之計算與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

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

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及

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第二項略。

惟 未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

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

第九條（股東會出席股數

之計算與開會）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

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

簽名簿或繳交之簽到卡，

加計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第二項略。

惟 未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

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

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

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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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合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

二 次 仍 不 足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東 出 席 時 ， 由 主 席 宣 布 流

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

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

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

出席者，應依第六條向本

公司重行登記。  

第五項略。  

二 次 仍 不 足 有 代 表 已 發 行

股 份 總 數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股

東 出 席 時 ， 由 主 席 宣 布 流

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

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

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

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

會。  

第五項略。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第一至六項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

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

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

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

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

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

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

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

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

提問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十一條（股東發言）

第一至六項略。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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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議案表決、監

票及計票方式）

第一至八項略。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

東，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

各項議案表決及選舉議案

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

投票結束前完成，逾時者

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

束後，為一次性計票，並

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

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

記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

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

之方式撤銷登記；逾期撤

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

示，並以視訊方式參與股

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

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表決

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

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

權。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第十五條（會議紀錄及簽

署事項）  

第一至三項略。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

定應記載事項外，並應記

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

間、會議之召開方式、主

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

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

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

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

第十五條（會議紀錄及簽

署事項）

第一至三項略。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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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之處理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

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

並應於議事錄載明，對於

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

困難股東提供之替代措

施。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

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之

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

開會當日，依規定格式編

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

內為明確之揭示；股東會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

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

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

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

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

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

另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

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

同。

第三項略。

第十六條（對外公告）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

代理人代理之股數，本公

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

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

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

之揭示。  

第二項略。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第十九條（視訊會議之資

訊揭露）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

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

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

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

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

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

鐘。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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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條（視訊股東會主

席及紀錄人員之

所在地）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

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

國內之同一地點，主席並

應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

地址。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第二十一條（斷訊之處

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

股東簡易連線測試，並於

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

關服務，以協助處理通訊

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

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

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

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

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

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

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

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

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

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

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延

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

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

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

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

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

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

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

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之

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

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

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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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

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

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

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辦理股東會

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

完成投票及計票，並宣布

表決結果或董事、監察人

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重

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

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

視訊會議時，如扣除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

股數後，出席股份總數仍

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

者，股東會應繼續進行，

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

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

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

股東會股東，其出席股數

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

數，惟就該次股東會全部

議案，視為棄權。

本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

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

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

所列規定，依原股東會日

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

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

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

後段及第十三條第三項、

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五第

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

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第

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

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

集會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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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

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

席股東會有困難之股東，

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

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

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

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少

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

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

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

應注意事項。

配合主管機關公告

修正「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修訂本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

則」提高公司召開

視訊股東會之董事

會決議門檻，及規

範應提供股東連線

設備及必要協助

等。  

第二十二條

本議事規則經股東會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 議 事 規 則 訂 定 於 中 華 民

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 一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六年十二月十日。

第 二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 三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九年六月十日。

第 四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 五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第 六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一三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九條  

本議事規則經股東會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本 議 事 規 則 訂 定 於 中 華 民

國九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 一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六年十二月十日。

第 二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第 三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九年六月十日。

第 四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一○年七月二十六日。

第 五 次 修 正 於 中 華 民 國 一

一一年六月十三日。

配合本議事規則修

改，酌予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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